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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 

112年 10月 17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稱本校）為增進校務會議（以下稱本會

議）議事效率，使本會議進行符合民主程序，爰參酌會議規

範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以下稱本議事規

則）。 

第二條 本會議成員依本校校務會議設置辦法組織之。 

第三條 本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及附屬單位之設立、變

更、裁撤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重要校務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事項。 

六、本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八、其他有關校務之重要事項。 

前項所稱重要章則、重要事項，是否重要有疑義時，本會議

得先就該疑義，以決議認定之。 

第四條 本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本會

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

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第五條 本會議之召開，須有應到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前項應到人數，以全體總數減除因公、因病人數計算之。 

第六條 本會議開會時校長為主席。校長因故不能出席時，得由其指

定一人代理主席，如未有指定，由出席人員公推一人代理主

席。 

第七條 本會議教師代表、教官代表、職員及助教代表、技工工友代

表、學生代表應親自出席會議，當然代表因故無法出席時，

得由其代理人代理出席，但不得參與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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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校長得視需要，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列席。

列席人員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第九條 發言應簡單扼要，同一議案，每人發言以不超過 2 次，每次

以不超過 3分鐘為宜。 

提案之說明，質疑之應答，事實資料之補充，工作或重要事

項之報告，經主席許可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十條 本會議之提案，除校長交議及各教學、行政單位或相關委員

會提議者外，應有校務會議代表 5人（含）以上人數之連署。

以所、系、學院為單位，代表該所、系、學院全體教師之提

案，應經該所、系、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同一提案已作成決議者一年內以不重複提出為原則。 

第十一條 臨時動議以具有亟待決定之特殊事項或具有時效性之重大事

項為限。 

臨時動議以書面為之者稱為臨時提案，臨時提案與口頭為之

者之臨時動議，均需有出席代表 5 人（含）以上之附議始可

成案。 

第十二條 校務會議之程序，除涉及公務機密、個人隱私或依法規規定

有保密之必要者外，同步採用視訊方式直播，並提供各校區

（不含林森校區）視訊空間開放本校教職員工生登記旁聽。 

第十三條 旁聽採會議開議前 14天起至會議開議前 6天止，於本校秘書

室網頁會議資訊項下公告會議時間及旁聽登記網址，每場旁

聽開放數量將依各校區視訊空間而定。 

第十四條 旁聽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不得有鼓譟、喧鬧、破壞公物、妨礙或干擾本會議進行

之行為。 

二、禁止攜帶標語、海報、各式布條、旗幟、棍棒、無線麥

克風或其他危險物品。 

三、不得於會場攝影、錄影、錄音、飲食（茶水除外）。 

四、旁聽人員衣著應整齊、清潔。 

第十五條 旁聽人員違反以上規定或有妨礙會議秩序或有其他不當行為

者，得終止其旁聽，命其離開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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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提付表決應由主席酌情採舉手表決、投票表決方式之一行之，

但出席人有異議時，應徵求議場多數之意見決定之。 

前項投票表決，除對人之表決應採無記名投票外，對事之表

決，以記名投票表示負責為原則。 

第十七條 本會議開會時應全程錄音存檔，於會後 10個工作天內公布會

議紀錄，出席代表若需聆聽錄音存檔，應徵求出席代表同意。 

出席代表不得擅自於會場內錄音、錄影或公開播送。違反者，

經制止仍不聽從，主席經在場代表表決過半數同意後，得處

以停止當次出席權之處分，並強制其離開會場。 

本會議提案性質如有保密規定或禁止公開者，依其規定辦

理。 

第十八條 校務會議僅作決議紀錄，如出席代表要求將其本人之發言列

入紀錄者，應填具發言條，將其發言要點列入紀錄。 

第十九條 本議事規則未規定事項，準用內政部頒布會議規範之規定。 

第二十條 本議事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